
到企业工作的当月起，参加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和个人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其军龄视同缴费年限，退休时按企业的办法计发基本

养老金；国家对转业到企业工作的军官、文职干部，给予养

老保险一次性补贴，所需经费在年度军费预算中安排。军

官、文职干部转业到企业工作后，又转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的，原给予的养老保险一次性补贴的本金和利息收缴同级财

政部门。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喻廷才执笔）

行 政政 法 财政 财务

一、合理安排预算，做好行政政法部门经费保

障工作

2002 年，各级财政部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积极转

变观念，调整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了对行政政法部门的经

费投入。2002 年全国行政政法支出共计3 029.45亿元，比

2001 年增加784.82 亿元，增长34.96% ，其中：行政管理

费1 801.84亿元，增长 48.60% ；公检法司支出1 101.57亿

元，增长 20.23% ；外交外事支出 76.01 亿 元，增 长

10.46% ；对外援助支出50.03 亿元，增长6.20% 。行政政

法经费投入的增加，基本上保证了党政机关的正常运转，维

护了社会稳定，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

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积极推进财政改革

（一）研究“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政策外补贴”

政策。

为了认真贯彻《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进一

步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全面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

国务院决定对各单位的政策外补贴进行规范。江泽民、朱镕

基、李岚清等同志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财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试点部门规范政

策外补贴的原则和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同意后，

再组织实施。根据 2002 年 4 月 3 日国务院第 127 次总理办

公会议指示，4 月 26 日成立由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人

事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体改办、国务院法制办等七

个部门参加的工作小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任组长。根据国

务院总理办公会议精神，工作小组决定首先重点解决公安

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八个执收执法部门的政策外

补贴规范问题。

规范政策外补贴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规范政策外补贴的重要精神，

重点突破、分步实施，在清理归并现有政策外补贴的基础

上，合理确定补贴项目和标准，建立一套公开化、规范化的

补贴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逐步形成收入与责任相对称的公

务员工资分配体系，促进廉政建设。规范政策外补贴的原则

是：单独规范、公开透明、水平适度、体现公平、严格监

督、积极稳妥。规范政策外补贴的内容：一是规范补贴项

目，对现有补贴项目进行归并，设立生活性补贴和工作性补

贴两类补贴项目。二是在归并补贴项目的基础上，核定相应

的补贴水平，报财政部、人事部备案和核定。

2002 年9月18 日，国务院召开第139 次总理办公会议，

听取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关于公安部等八部门政策外补贴情

况的汇报。会议认为，从规范公安部等八部门政策外补贴入

手，全面推进“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必

须坚持。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尽可

能把负面影响和震动降低到最低程度。会议要求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办法。各部门要对发放

的政策外补贴认真进行自查，加以清理和规范，过高的要逐

步降低，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根据上述精神，八部门进行

了自查自纠工作。

（二）改革差旅费和会议费制度。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的决定》中关于“上级机关不得向下级机关、党政机关不得

向企事业单位以各种方式转嫁费用负担。按照公开、规范的

原则，进一步改革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的精神，2002

年财政部成立“差旅费和会议费制度改革小组”，对现行中

央级差旅费和会议费制度进行改革。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

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及地方财政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

《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

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和《中央国家机关出差、会议定点管理

办法》。

针对现行差旅费和会议费开支标准过低、向下级单位转

嫁负担现象普遍及管理方法不科学等问题，新的差旅费和会

议费管理办法遵循了实事求是、规范管理和与时俱进的原

则。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适当提高开支标准。住宿费上限

提高到（每人每天）副部长级600 元，司局级 300 元，处级

以下 150 元；伙食补助费提高到每人每天 50 元；公杂费提

高到每人每天30 元。会议费综合定额提高到每人每天：一

类会议400 元；二类会议300 元；三类会议260 元。二是实

行定点住宿。新的差旅费、会议费制度借鉴了国外差旅费管

理办法和国内一些省市定点办会、定点接待的经验，对中央

国家机关出差、会议实行定点管理，即财政部通过招标在各

地确定出差、会议的定点饭店，出差和会议必须到定点饭店

住宿，非因特殊情况不得到非定点饭店住宿。

2002 年 9 月，财政部向国务院报送了《财政部关于报

批差旅费和会议费管理办法的请示》。12 月 18 日国务院第

146 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

旅费管理办法》、《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和《中央

国家机关出差、会议定点管理办法》。根据温家宝、李岚清

同志指示，要制定公务接待制度，并将公务接待制度和差旅

费、会议费制度报中央批准后再行公布实施。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务系统和海关系统预算制改革。

多年来，税务系统和海关系统的经费一直采取按收入的一定

比例确定或收入提成加财政拨款相结合的方式。由于这些方

式存在与部门收入挂钩的现象，不便于财政管理和监督。根

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深化收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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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改革，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意见的通知》要求，从 2002

年起税务系统和海关系统要实行预算制，其支出按部门履行

职能的需要核定预算。为使此项改革顺利开展，财政部门一

方面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认真做好税务系统和

海关系统各项支出的测算工作，确保其基本的支出项目和合

理的支出水平，顺利实施了税务系统和海关系统预算制。

三、积极探索和建立行政政法部门经费保障

机制

（一）研究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问题。为了贯彻落实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政法公安经费保障机制的指示精神，

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管理，2002 年 3 月，公安部

组织开展了百县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情况调查活动。7 月，财

政部与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入到黑龙江省对县级公安

机关经费保障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由于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等因素的制

约，全国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水平相差悬殊；二是相当一

部分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极为困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尤

为突出，预算安排经费严重不足，办案、装备经费缺口大，

基础设施欠账多，民警工资和福利待遇难以保障。公安部根

据调研情况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报送了《关于对县级公安机

关经费保障情况调查的报告》，提出了中央财政每年安排公

安专项补助经费以解决困难市县公安机关经费保障问题。罗

干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央财政可适当加大对中西部地

区专项经费的补助力度，以解决这些地区县级公安机关经费

困难问题。财政部对公安部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研究，根

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中央财政的状况，决定 2003 年中央

财政将增加 2 亿元贫困地区政法补助专款，用于解决县级公

安机关经费困难。

（二）研究制定工商行政管理、质检部门经费保障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工商和质检部门的经费保障工作，财政部、人

事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四部门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起草了《关于加强工商、质检部门经费保障意见的请

示》。2002 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财政部等四部门

《关于进一步做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经

费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对两部门编制内人员的工资、

津贴等人员经费要及时足额保证，对实行医疗保险、住房制

度改革后的经费要妥善给予安排；对公用经费要按照高于当

地一般行政机关的标准予以安排；对打假办案、执法检查等

经费要给予重点保障；对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本地区的社会

发展计划，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等。《通知》还对贫困地区

的经费保障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以上政策对提高两部门的经

费保障水平和执法能力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加强援外支出管理

2002 年，财政部积极探索加强援外支出管理的路子，

减少援外资金预算管理中的随意性。一是以中纪委、财政部

等四部委清理银行账户为契机，认真研究有关政策，取消了

外经贸部援外司的资金账户，为进一步规范援外资金管理打

下了基础。二是对多年来“对外新签援款计划”超出财政预

算过大，援外计划和援外资金预算脱节问题进行研究，要求

外经贸部逐步压缩援外计划、做到援外计划和援外资金预算

相匹配，并在审核 2003 年对外新签援款计划中予以具体落

实。三是在援外贷款延期、免债等日常工作中，严格把好政

策关，提出了先确定项目、再对外签订援助协议的原则，在

安排援外资金时统筹考虑贷款延期、免债等因素，合理安排

支出，不断提高援外支出管理水平。

五、加强财务制度建设，规范财务行为

（一）研究制定党政领导培训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根据

中共中央《2001 年～2005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有

关精神，“十五”期间各级财政都安排了大量的干部培训经

费。为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类人才培训专项经费的管理工

作，在认真总结分析 2001 年专项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的基

础上，财政部与中组部共同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类人

才培训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经费管理原则、使

用范围、支出内容及标准、使用审批程序、部门职责分工、

项目经费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内容。

（二）调整港澳地区内派人员生活待遇标准和制定驻港

澳地区内派人员配偶补贴管理办法。按照国务院领导批准的

调整港澳地区内派人员工资和生活待遇方案，2002 年 1 月，

财政部与人事部制定了《关于调整港澳地区内派人员工资和

生活待遇的通知》，明确了港澳地区内派人员工资和生活待

遇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增设港澳地区津贴、改革配偶随

任办法、取消包干节约奖、实行车辆定编的基本改革方案。

同时，还制定了《驻港澳地区内派人员配偶补贴管理办法》，

规定了配偶随任条件、配偶补贴发放标准、配偶探亲和休假

费用开支等内容。

（三）调整出国（境）培训费用开支标准。为了适应新

形势发展需要，加速人才培养，财政部与外专局联合制定了

《关于调整短期出国（境）培训生活费开支标准和部分国家

培训费币种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中长期出国培训人员费用

开支标准的通知》，新标准从 2002 年7 月 1 日开始执行。此

外，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深化驻外使领馆工资及生活待遇制度

改革的要求和确定的原则，财政部制定了《关于行政事业单

位驻外人员（非外交人员）工资及生活待遇的通知》，对行

政事业单位驻外人员的工资及生活待遇进行了改革。

（四）研究制定《监狱基本支出经费标准》。根据 2001

年 12 月国务院《关于研究解决监狱困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

要》的要求，2002 年 2 月，财政部对监狱经费开支标准问

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着既落实国务院决定、制

订全国统一标准，又充分考虑监狱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

负担和不同类型地区经费开支差异等情况，制订了《监狱基

本支出经费标准》。《标准》分为监狱行政经费、罪犯改造经

费、罪犯生活费、监狱业务费 4 类 20 项，并根据各地经济

发展和经费保障水平，又将基本支出标准分成一类标准和二

类标准。

此外，研究制定或修订的财务制度还有：《中央补助地

方监狱劳教专款管理办法》、《中央政法补助专款项目管理工

作考核办法》、《华侨事业费管理暂行办法》、《侨联资产界定

管理办法》、《宗教资产界定管理办法》、《边界经费管理暂行

办法》、《加强驻港澳地区机构车辆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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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一般物资援助财务管理办法》、《铁路联

运出国人员生活费用补助标准》等，对规范行政政法财务行

为，提高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统一着装管理工作

2002 年 4 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报送统一着装有关

情况的通知》，对部门和行业着装人数、经费、标准等情况

进行了清查摸底，为研究统一着装政策提供了依据。10 月，

财政部与公安部研究制订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制式服装供应办

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供应标准。11 月，

就司法部提出的基层司法助理员统一着装的问题，财政部根

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予以答复，明确了基层司法助理员

不应纳入统一着装范围。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供稿，张更华、龚世良执笔）

教科文 财政 财务

2002 年全国教科文事业费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科

学事业费和文体广事业费）3 344.04亿元，比 2001 年增加

552.32亿元，增长 19.78 % 。其中，中央级教科文事业费

430.24亿元，比2001 年增加23.52 亿元，增长6.75% 。

一、教育事业财政财务

2002 年，全国教育事业费2 644.98亿元，比上年增加

436.85 亿元，增长 19.78% ，其中中央级教育事业费

210.25 亿元，比上年增加37.84 亿元，增长21.95% 。

（一）中央教育经费支出连续第 5 年每年增加“一个百

分点”。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从 1998 年至 2002 年的五年

间，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一

个百分点。截至2002 年，中央财政共增加 489 亿元，其中

2002 年当年增加44.2 亿元。增量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央与地方共建学校基础设施改造

和仪器设备购置、地方基础教育办学条件，以及中央部属院

校事业发展和运转支出。

（二）建立完善农村基础教育正常运转机制。贯彻落实

国务院“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督促各地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上收到县，并赋予县级相应的

财权，使之逐步承担起义务教育职责。2002 年中央财政继

续安排50 亿元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中西部 21 个省市区的中

小学教师工资发放补助。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加大了对农村

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保障力度，一方面督促地方加紧核定

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上划农村教师工

资到县级管理、建立教师工资专户等措施，使拖欠教师工资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继续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

小学和初中，实施合并杂费、书本费的 “一费制”制度。

2002 年农村小学每生每学年 160 元，农村初中每生每学年

260 元，各省执行中上浮标准不超过20% 。逐步核定农村中

小学公用经费，公用经费首先用杂费解决，不足部分由县、

乡两级财政在预算中予以安排，缓解了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紧

张的矛盾。

（三）继续支持第二期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国务院

决定，“十五”期间继续实施二期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

程”，2001～2005 年中央财政安排 50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

中小学校舍改扩建，配置信息技术教学设备，添置课桌椅、

仪器、图书购置，校长、教师培训，提供免费教科书等。

2002 年，中央财政投入 10 亿元，保证了二期义务教育工程

的顺利实施。

（四）完成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一期工程。为保证广大

师生人身安全，改善办学条件，国务院决定，从 2001 年至

2002 年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央财政共安排 30

亿元专项资金（其中 2002 年安排 4 亿元），地方配套 22.73

亿元，合计 52.73 亿元。中央财政安排的危房改造资金用于

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涉及14 583所中小学，改造 D

级危房* 总面积1 700万平方米。

（五）支持中小学布局调整，努力改善中小学校办学条

件。针对现有农村中小学校布局分散，教育资源配置不合

理，教学质量和水平不高的状况，为引导和推动布局调整，

中央财政在 2002 年继续安排专项资金 10 亿元，用于地方各

级政府教育部门普通中小学、重点是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

整，支持标准化、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小学改扩建及教学用图

书设备购置。同时，重点支持了寄宿制学校、边境中小学建

设，加快推进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六）完善教育资助政策体系。2002 年，国务院决定设

立国家奖学金，中央财政每年安排 2 亿元资金，对家庭经济

困难、品学兼优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在校生提供无偿

资助。学校减免奖学金获得者当年全部学费。2002 年，中

央继续安排 1 亿元义务教育助学金，专项用于资助家庭困难

的中小学生。同时，各省也设立了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

中央财政还安排 2 亿元资金，对全国部分贫困地区农村中小

学学生试行免费提供教科书。

（七）支持高等教育发展。为支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中央对下划院校采取倾斜政策，上浮下划基数。继续安

排中央与地方共建高校专项资金，解决共建高校发展困难和

遗留问题。安排专项资金，继续支持“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和“211 工程”建设，加大了房屋修缮和仪器

设备购置专项资金投入规模，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和基础设

施建设。

（八）扶持职业教育、特殊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2002 年中央财政安排地方职业技术教育补助和下拨职业教

育专款2.1 亿元，重点用于示范性职业院校的建设，引导和

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继续安排特殊教育专款，改善特教学校

办学条件，扶持残聋智障等弱势群体接受教育。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补助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少数民族汉语教材补贴

和教育人才培养等项目，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  指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

险情，构成整幢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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